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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休謨的政治經濟學（三）

⊙ 高全喜

 

編按： 本文是作者已經寫完的《休謨的政治哲學》（即將出版）一書的一個章節，在該書中，作者還分

別論述了休謨政治哲學的人性論基礎、正義規則理論、政治德性理論、政治學和政體理論以及休

謨與現代自由主義等問題。本文會分成三部分，第一、第二部分已分別刊於二月號及三月號，今

期刊登最後部分。請各位讀者留意。

三、休謨的政治經濟學

1．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考察休謨的政治德性論和正義規則論時，曾不止一次地討論過共同的利益

感覺問題，休謨認為人的本性首先是自私的，但又存在著有限的慷慨，因此，私人利益與公

共利益的關係就成為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他看來，協調兩者之間關係的共同的利益

感覺是一個社會的規則和制度得以產生的內在機制。應該指出，利益問題同樣也是英國古典

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在休謨和斯密那裏，他們處理的已不單純是個人利益，而

且還更為重要地涉及公共利益問題。

早在古代思想家那裏，對於利益問題的思考就已存在，只不過古代的主流政治思想大多強調

的是（城邦）國家利益，個人利益往往被忽視，總的來說，只是到了近代市民社會，經濟利

益問題才變成了社會政治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受到了思想家們的廣泛重視，特別是在英

國，由於商品經濟的產生較早，發育較為成熟，個人意識的成長較快，所以，圍繞著個人利

益與國家利益的矛盾也就顯得較為突出和尖銳，可以說早在十七世紀就成為經濟學家們關注

的一個焦點問題。

首先，思想家們不能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即人的私利行為是市民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出發

點，有個人的利益追求才有經濟行為的動機，所謂無利不起早，在經濟領域不可能不談私人

利益，從某種意義來說，近代市民社會就是建立在個人追求私利而形成的經濟秩序之上的，

近代社會首先是一個經濟社會。所以，發軔於近代社會的古典經濟學不可能否認個人利益的

價值，承認私利的合理性是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則。但問題在於，社會之所以存在還有

一個公共利益問題，因為單純的個人利益往往只會導致相互之間的爭斗，應該看到，在人們

的相互關係之中，特別是在由於分工而必然產生的合作之中，有一種為大家所共同享有的公

共利益存在。公共利益既可以表現為看得見的諸如公路交通、環境、衛生、郵政系統等公共

設施的建設，乃至國家的警察與軍備設置等等，此外更重要的還表現為看不見的公共利益，

諸如人們共同遵守的規則與秩序、法律制度與政府體制等等。那麼這些公共利益究竟是怎麼

產生的？公共利益與私人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特別是在經濟領域，如何協調個人利益與



公共利益之間的關係，顯然這就不單純是一個純的經濟學問題，而成為一個社會的普遍問

題，成為政治經濟學，乃至政治哲學所要探討的問題。

針對上述問題，在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家有過各種各樣的觀點，相比之下，以休謨和斯密為代

表的蘇格蘭歷史學派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最為深刻，休謨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曾深入地分析

了有關政府的起源、法律規則的形成，以及它們對於社會每個成員的個人利益與幸福所承擔

的保障責任，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第五篇所探討的中心問題便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經濟政

策、公共稅收等政治經濟學問題。他們的理論對於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一

個更深的層面上超越了曼德維爾的思想。

我們知道，曼德維爾是英國十七世紀的一位大夫，也是當時的一位傑出的經濟思想家，他寫

了一本著名的書叫《蜜蜂的寓言》，在這本書中曼德維爾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即私人的

惡德即公眾的利益，主張個人的自私自利的行為反而有益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形成。1曼德維爾

的這個觀點是基於他對一些社會現象的細致觀察，他看到社會中的幾乎絕大多數人都是在追

求自己的利益，而從沒有考慮他人的利益，每個人都在精心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只做對自己

有利的事情，甚至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地滿足自己的欲望。但奇怪的

是，如此自私的人和如此自私的行為卻並沒有導致社會的解體，也沒有使得社會變成人與人

之間像狼那樣無法相處下去，反而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即每個人都在忙於追求個人

利益最大化的時候，社會的公共利益形成了，並且不斷地得到發展。例如，慈善機構出現

了，公路、橋梁、水庫等公共設施陸續建造出來了。曼德維爾由此得出結論，自私自利的個

人惡德不但對公眾利益無害，反而促進了社會的公共利益，惡成就了善。

曼德維爾的上述觀點雖然與當時的道德倫理大相違背，此言一出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一片

指責之聲，但從社會與人性的角度，特別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卻是強有力的，他揭示了

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即私利確實產生了公益。曼德維爾的深刻在於，他不僅指出了私利原

則是每個人經濟活動的出發點，而且從惡的私利中推導出一個善的公共利益，這種惡以致善

的邏輯顯然對於曼德維爾之後的英國思想家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正像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

蘇格蘭學派的兩個代表人物休謨和斯密都明確給予了應對，並通過各自的理論，全面超越了

曼德維爾。針對曼德維爾的邏輯，休謨反駁道：「讓兩種相反的罪惡並存或許要比其中之一

獨存來得有利。但決不能說罪惡本身是有利的。如果有哪位作者在這一頁上說，道德差別乃

是政治家們維護公共利益的創造物，在另一頁上卻說，罪惡對社會有利，豈不是太自相矛盾

了嗎？議論一種罪惡，而又一般地說它對社會有利，這種說法，無論根據哪種道德體系來

看，確實是個矛盾。」2在休謨看來，這已經不屬於「政治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

為此他力圖從哲學上對這個問題給予回答。

首先，休謨在人性論上對於曼德維爾的接受是部分的，有限度的，他並沒有照搬曼德維爾把

自私視為人的唯一本性，曼德維爾認為人是徹頭徹尾自私的，極端唯我的。休謨則不然，在

他看來，人固然是自私的，追求私利固然是每個人的出發點，但人還有有限的慷慨，還有同

情心，還有道德情操，還有基於共同利益感的互助行為。休謨寫道：「我們已經發現一些事

例，在其中私人的利益與公共的利益是相分離、甚至相對立的；然而我們觀察到道德情感繼

續著，儘管有這種利益上的分裂。無論哪裏這些截然分明的利益明顯地同時發生，我們總是

發現道德情感有一種明顯的增長，發現一種對德性的更熱烈的好感和對惡行的更強烈的厭

惡，或我們恰當地稱之為感激或報復的東西。迫於這些事例，我們必須放棄這種用自愛原則

來說明一切道德情感的理論。我們必須採納一種更公共的感情，並承認社會的利益甚至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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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身而論也不是與我們完全漠不相關的。」 斯密有關人性的看法與休謨是基本一致的，他

的《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為充分地闡釋了他的經濟哲學，他所提出的基於同情的合

宜性，不僅具有道德學的意義，而且也具有經濟學的意義。他認為「自己的利益與社會的繁

榮休戚相關，他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維護，都取決於這個社會的秩序和繁榮能否保持。因此，

種種原因使他對任何有損於社會的事情都情著一種憎恨之情，並且原意用一切方法去阻止這

個如此令人痛恨和可怕的事情發生。不義行為必然有損於這個社會。」4

這樣一來，有關私利與公益的關係在休謨和斯密那裏就不是惡以致善的邏輯問題，而是惡與

善的分立問題，應該指出，這裏觸及到思想史上的一個關鍵問題。按照曼德維爾的哲學邏

輯，每個人的必不可免的惡可以通過累加而導致善，或者說，惡可以致善，這一思想不僅為

曼德維爾所獨有，實際上在思想史中早有淵源，基督教神學中的無能生有便屬於這一類辯證

的邏輯，而最為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善惡辯證法的思想家是德國的黑格爾，他在一系列著作中

把曼德維爾的觀點發揮得淋漓盡致，此外，這種通過惡來實現善的思想又被馬克思受接受，

並且賦予了新的內容，總之，近代一來這種惡以致善的辨證理論成為德國思想的主流。我們

看到，曼德維爾的思想雖然沒有達到德國辯證法的精緻度，但他對於社會善惡的看法，乃至

另一位思想家霍布斯的善惡觀點，都與德國思想有著某種暗合之處。但是，以洛克、休謨、

斯密為代表的英國主流思想畢竟與德國的辯證法有著迥然的不同，在善惡問題上，他們頑強

堅持善與惡的截然差別，善就是善，惡就是惡，善並不因為導致了不利的結果就變成惡，同

樣惡也並不因為累加的惡與惡之間的斗爭導致了有利的結果，就變成善了。善與惡是不是可

以置換的，不存在惡以致善。但如何解釋曼德維爾所揭示的事實呢？在休謨和斯密看來，關

鍵的問題是曼德維爾錯誤地解定了人的自私、貪欲、享樂的本性，把它們絕對化了，固然它

們是必不可少的，但不是唯一的，人性中除此之外還有有限的慷慨、仁慈、同情等等。如此

說來，惡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導致公益之善的，並不是惡，而是人性中的善，

即所謂的自然之德。當然，正像我們前面章節所指出的，休謨在他的政治哲學中，最為關注

的不是自然善惡問題，而是正義問題，所以他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多論，因此就留下了一些理

論上的疑難、漏洞，甚至矛盾，這些都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和發展。

第二，關於何為公共利益，休謨和斯密的認識也與曼德維爾有著很大的不同，曼德維爾簡單

地把它們視為一般的社會福利和公益設施，如橋梁、公路、郵政等，休謨和斯密卻把公共利

益上升到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層面，上升到了一個法律與制度的層面加以理解，因此他們不

約而同地提出了一種正義的政治制度的問題。休謨寫道：「法律和正義的整個制度是有利於

社會的；正是著眼於這種利益，人類才通過自願的協議建立了這個制度。當這個制度一旦被

這些協議建立起來以後，就有一種強烈的道德感自然地隨之發生。這種道德感只能由我們對

社會利益的同情而發生。」5斯密也指出：「在財產權還沒建立以前，不可能有甚麼政府。政

府的目的在於保障財產，保護富者不受貧者侵犯。」6顯然，在休謨和斯密眼中，一個穩定有

序的具有著正義性質的社會，絕非一個個人根據自己的利益肆意胡來的社會，它不允許欺

騙、搶劫，憑借自己的強力或者使用國家的暴利去侵犯和掠奪他人的財物。因此，一個正義

的法律與政治制度對於任何一個人都是有益的，「沒有人能夠懷疑，劃定財產、穩定財物佔

有的協議，是確立人類社會的一切條件中最必要的條件，而且在確定和遵守這個規則的合同

成立之後，對於建立一種完善的和諧與協作來說，便沒有多少事情要做的了。」7

如此看來，最能夠體現公共利益的最具有公益性質的，乃是這些法律規則和社會秩序。為甚

麼這樣說呢？因為它們是公器，並不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的個人或特定的群體，為了某些特定

的目標而特別制定出來的，也就是說法律之下沒有特權，法律是一視同人的，是一種純形式



的完全公正的規則體系。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應該遵循，如果破壞了它們，也

就形成不了社會了，法律猶如游戲規則，如果大家都不遵守，也就不存在所謂游戲。相互之

間的競爭只是在游戲所確立的規則範圍內的競爭，沒有規則也就形成不了競爭。在社會中並

不排除生個人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也並不排除人們之間圍繞著個人利益而產生的矛盾和衝

突，但前提是它們必須遵循規則，如果出現了糾紛必須由法院予以解決。因此，一個通過法

律規則，通過法院的司法行為來加以調節的社會，才是一個體現了正義的社會，所以法律規

則與制度對於塑造一個社會的秩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這正是英國近代市民社會所呈現出

來的社會治理形態。這樣的法治社會對於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大有益處的，它使人們之間能夠

分工合作，相互進行交往，開展貿易，從而促進每個人在合法的條件下最大化地實現自己的

利益。為此，斯密寫道：「然而，一切政治法規越是有助於促進在它們的指導下生活的那些

人的幸福，就越是得到尊重。這就是那些法規的唯一用途和目的。然而，出於某種制度的精

神，出於某種對藝術和發明的愛好，我們有時似乎重視手段而不重視目的，而且渴望增進我

們同胞的幸福，與其說是出於對自己同胞的痛苦或歡樂的任何直接感覺或感情，不如說是為

了完善和改進某種美好的有規則的制度。」8

在傳統的思想中乃至在曼德維爾的觀念中，對於私利與公益的問題大多是從道德上來看待

的，從道德角度來考察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這樣就混淆了問題的性質。按照英國經驗主義

的方法，特別是按照休謨的事實與價值兩分的方法，在對待私利與公益問題上，首先要排除

以道德主義的是非判斷來取代事實的客觀分析，我們應該承認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即自私

是個人經濟行為的出發點。為此，斯密首先設定了認為作為經濟活動之主體的個人，乃是一

個具有著一定理性的為著自己利益計算的經濟人。不過，承認私利和經濟理性在社會關係中

的重要性，並不意味著否認另外一個事實的存在，即在個人的自利行為中，一種並非出於個

人的直接目的和願望的東西，一種對於社會其他人都有用的公益出現了。對於這個公益之

物，我們顯然也不能單純從道德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它們同樣也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也

就是說公共利益並不是某些個人因為一些道德的崇高目的而製造出來的，相反，它們仍然是

在個人追求私人利益的過程中不自覺地產生出來的。9因此，私利與公益的關係，並不是截然

對立的，兩者之間並不是對抗的關係。也就是說公共利益儘管不是從私人利益的直接目的中

產生出來的，但它並不與私人利益相對抗，相反，公共利益從一個廣泛的層面上來說是有利

於個人利益的，是能夠為個人利益提供較大的活動空間，並為它們的實現提供更有利的保障

的。斯圖沃特分析說：「當我們從下面審視這個體系，關注於那些從事生產、運輸和商品買

賣的人們，就會發現公共利益並非他們的目的，他們並不欲於此，然而，公共利益卻又是他

們不期而然的結果。公共利益是施惠於所有人的福利，對陌生人和對親近的人同樣如此，它

們是追逐私利的人們在產品生產日益分化的系統和龐大的市場之中自然導致的結果。每個人

對所有人的利益都作出了貢獻，但不是處於仁慈。當我們從上面審視這個體系，關注於整體

和公共層面，就看到所謂對於公共（所有的個人）的利益實際上是對於每個個人的利

益。」10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休謨和斯密對於利益的看法，他們有關私利與公益相互關係的觀點，

反映了他們的政治觀，體現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哲學內涵。他們所說的公共利益並不是指一

個國家或政府這樣的政治實體所擁有的現實財富之多少，這些都是極其次要的，甚至是應該

依照公法加以限制的，在他們看來，真正的公共利益乃是一個社會的法律規則和經濟秩序，

它們才是最終有益於每一個個人的。從上述意義來說，如何建立一個穩定的財產權制度，如

何約束政府這個最強大的公器，便是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休謨在



《人性論》中才把財產權問題視為政治社會的核心問題，而斯密不僅談法律、警察、歲入和

國防等問題，還把《國富論》的下卷整個篇幅用來討論政府財政問題。「由於這樣，國家收

入管理得十拿九穩；也由於這樣，在不列顛，實施了一種合理的自由制度。議會是由二百個

貴族和五百個平民組成的。下議院主要管一切公務，因為有關款項的法案只能在下議院提

出。這樣，不列顛政體是權力有著適當限制的各種政體的完善的混合物，是自由和財產的完

全保證。」11

2．國民財富與商品貿易

我們知道，財富問題是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前面我們在討論休謨經濟哲學的兩個維

度時曾談到這個問題，並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做了分析，指出國民財富不等於國家財富，對於

這個國民財富問題，斯密研究的最為透徹和系統，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

書，特別是其中的前兩篇中，給予了集中的論述，代表了古典經濟學的最高水平。下面我們

先從斯密的財富理論開始，然後再回過頭來論述休謨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

斯密在《國富論》中首先要解決的迫切問題，是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問題。在十七、十

八世紀的英國，隨著科技進步，生產提高，貿易繁榮，社會經濟獲得了飛速發展，社會財富

也相應地空前擴展，於是，財富究竟是甚麼，它的來源是甚麼，以及怎樣才能使財富迅速地

積累，等等，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可以說，最早對這個問題給予回答並且在當時仍然

佔據著主導地位的思想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的早期貿易密切相關的，他們基

於對早期資本貿易過程的經濟觀察，認為貨幣和商業在社會經濟活動中佔有絕對的优勢，認

為「財富就是貨幣，或者說就是金和銀」。在他們看來，貨物流通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

其目的就是獲得更多的貨幣，貨幣或財寶是財富的表現形態，只有當商品的生產、流通和交

換過程中獲取了更多的貨幣，那麼財富才得到了實際的體現，因此，拼命地促進差額貿易，

拼命到尋找金銀，就成為重商主義的主要觀念，顯然他們是早期商業資本主義的一種理論形

態。對於重商主義的觀點，先後一直有不同的反對意見，如英國的啟蒙經濟學者配第、洛

克，法國的重農主義者魁奈、杜閣等。配第和洛克早就不同意重商主義片面強調貨幣、金錢

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認為財富來源於自然和勞動，法國重農主義更是突出指出了財富

與農業勞動的本質聯繫，主張只有生產純生產物的農業勞動才是財富的本源。

斯密全面參與了當時歐洲經濟理論中這個重大問題的討論，他把重商主義視為了自己的主要

理論對手，整個《國富論》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直接針對重商主義的，他一方面發展了配

第、洛克，乃至休謨以及法國重農主義的觀點，另一方面系統地清算了重商主義對於貨幣、

金錢的迷信，在《國富論》中開宗明義地第一句話就寫道：「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

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

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些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12斯密所謂的勞動已經超越

了重農主義的狹隘的農業勞動，而是一般的勞動，他認為財富來源於這種抽象的勞動，為此

他深入分析了勞動的社會基礎，在他看來，決定社會財富的一般勞動又具體地取決於兩個重

要的條件：一個是勞動生產率的程度，另一個是勞動的商量，即有效勞動時間。《國富論》

的第一篇「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並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

序」，斯密重點探討的是第一個因素的問題，涉及分工、交換、貨幣和分配；第二篇「論資

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斯密論述了第二個因素，以及與此相關的資本的問題。第三篇

「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斯密探討了財富在歐洲歷史的演變。在上述研究中，斯

密首先討論了分工的重要意義，認為它是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主要原因，分工導致了交



換，從而形成了商品經濟，在分析產品交換時，斯密提出了一個在經濟學史上具有重大影響

的勞動價值理論。他指出：「勞動是第一性價格，是最初用以購買一切貨物的代價。世間一

切財富，原來都是用勞動購買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所以，對於佔有財富並願用以交換一些

新產品的人來說，它的價值，恰恰等於它使他們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13

把社會財富的原因從流通領域扭轉到生產領域，這表明近代資本主義的商業社會已經從早期

的原始貿易時期發展到工業生產時期，斯密對於勞動價值的強調客觀上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

會要求，而且由於英國在資本主義進程中要优先於法國，所以斯密說的是一般勞動而不是農

業勞動，也符合英國的現狀。儘管在勞動問題上斯密的理論存在著很多漏洞，例如他沒有區

分勞動和勞動力，因此陷入了把交換價值作為交換價值的尺度的惡性循環。但是，斯密的理

論混亂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反而使他避免了後來李嘉圖所開啟的導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歧

路，例如，他有關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語義混淆，乃至矛盾，反而為十九世紀後期的經濟

學者建立經濟理論的起點，最終發展成為邊際效用學說。14斯密的上述情況並不意味著理論

的不徹底，而是基於他的唯名論的經驗主義哲學，他對探討「抽象勞動」之類實體性的觀念

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探討國民財富的性質，在他看來，找到了交換價值，就有可能解決

商品的自然價格，這種自然價格的構成，以及商品的市場價格與自然價格之間的關係等問

題，從而解決財富的形成機制。至於他的勞動價值理論中的抽象演繹部分只是被後來的李嘉

圖片面發揮了，「李嘉圖對於斯密所提出而未能闡明的問題很感興趣。他意欲發現社會各階

級的關係以及經濟制度的原動力。他在經濟制度中最為突出的現象，即交換價值上，發現了

線索。他對價值根源的分析具有與重農主義學說系統的目的：發現剩餘產品的根源，以及隨

之而來的對社會各種活動和不同階級作出分類，對有關那種剩餘產品的生產、積累和分配方

面的各種政策作出分類。」15

總之，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對於國民財富的內在本性給予了深入的剖析，在《國富論》的第四

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中，他對於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盛行一時的經濟思想分別給予

了分析批判，特別是對於重商主義的觀點，他的態度是尖銳的，毫不留情的。斯密認為把財

富寄予貨幣之中的觀點是荒謬的，貨幣或金銀不過在商品交換中扮演一種媒介的作用，它們

只是工具，不是財富本身。至於重商主義一味追求外貿順差，抑制農業、手工業等生產活

動，單方面強調商業貿易，甚至主張國家干預貿易行為，直接管制貨幣等一系列觀點，都是

錯誤的，嚴重障礙了英國社會的發展，限制了自由經濟的活力，壓制了國民財富的增長。相

比之下，斯密對於重農主義的批評是溫和的，它的最大缺陷是對重商主義矯枉過正，只把農

業視為生產性的勞動，這樣就拋棄了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的貢獻，否定了他們的勞動也

是生產力的組成部分，甚至沒有看到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更高更先進，是創造財富的主力軍。

針對上述兩種學說，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自己的系統理論，由此成為古典經濟學的奠

基者。

正像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斯密的經濟學思想受到了休謨的很大影響，在討論了斯密有關財

富問題的基本觀點之後，現在考察休謨的財富思想，我們發現他們兩人在總的方面是一致

的，都屬於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其經濟哲學的基本價值是相同的，都反映了那個時

代的英國精神，體現了市民階級迫切要求創造財富、發展生產、經濟自由的願望。但他們也

有一些差別，除了休謨沒有建立一個經濟學體系這一形式的差別之外，主要的還是他們在理

論上的不同，下面我們稍作具體分析。

在關於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分析上，休謨沒有達到斯密那樣的豐富和精密，沒有提出一



套經濟學的系統概念，但他基於敏銳的觀察，仍然抓住了社會財富源於生產這一問題的實

質，在這個問題上，休謨與斯密一樣發現了重商主義的嚴重弊端，他認為重商主義視為根本

的貨幣、金銀並不是財富本身，只是工具而已。在「論貨幣」一文的開篇休謨就指出：「嚴

格地說，貨幣並不是一個商業方面的問題，而只是人們約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換的工具。它不

是貿易機器上的齒輪，而是一種使齒輪的轉動更加平滑自如的潤滑油。」16顯然，休謨的財

富觀點與斯密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針對當時對英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產生重大決策影響力的重

商主義而發的，在他們看來，決定商品價值的是勞動，「貨幣只是一種代表勞動和商品的象

徵，一種評價和估量勞動和商品的方法。」17

關鍵的問題是發展生產，改進技藝，擴大需求，刺激消費，促進商品流通，增加貿易。在這

方面休謨與斯密的看法略有不同，斯密受到了法國重農主義的影響，對於農業生產看得過

重，認為社會財富增長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發展農業經濟。而休謨相比之下則重視商業，認為

商業貿易對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繁榮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雖然他並不輕視生產勞動，特別

是認為分工、技藝改革、科學進步使生產效率大為提高，商品日益豐富，但從骨子裏休謨還

是願意把商業和自由貿易視為一國財富增長之本。他寫道：「一般公認，國家的昌盛，黎民

百姓的幸福，都同商業有著密切難分的關係，儘管就某些方面而言，也可以認為彼此之間並

無制約互賴的關係。而且，只有、要私人經商和私有財產得到社會權力機構的較大保障，社

會本身就會隨著私人商業的繁榮發達而相應強盛起來。」18商業貿易理論是休謨經濟思想的

一個主要內容，是他考察市民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立足點。我們知道，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是

與市場經濟，特別是與商品貿易密切相關的，商貿在市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中所扮演著重要

作用。休謨作為市民階級的代言人，無疑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他知道經濟社會的形成，財

富的增長，市民階級的成長，是脫離不了商品經濟和自由貿易的，因此，強調商品貿易在社

會經濟活動中的核心作用和地位，這是休謨考察社會問題的出發點。前面我們曾經指出，休

謨政治哲學的要點在於確立了三個基本的正義法則，如果把這些法則與他的經濟學聯繫在一

起，就會發現它們並不是靜止地擺放在那裏的，而是隨著商品貿易一同展開的。沒有商品貿

易，它們對社會的塑造作用是有限的，只有貿易發展了，經濟繁榮了，財富增長了，人們密

切地進行生產、交換、流通和消費等經濟活動了，一個市民社會的法治制度和經濟秩序才是

必要的。

因此，休謨在「論商業」這篇重要的文章中集中闡述了他對於商品貿易的看法，他認為自從

人類從野蠻的漁獵時代進入文明社會以來，農民和工匠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農業固然是社會

的基礎，但是貿易和商業自古代以來也一直非常重要，在古希臘和羅馬，商業便是維持軍政

支出的主要來源，古代的共和制度雖然利用商業貿易，但並不是真正的商業社會。商業社會

是近代以來伴隨著君主制而產生出來的，它在一個自由的君主國家獲得了廣泛的發展，呈現

出驚人的繁榮，事實證明商業貿易與自由君主制是互相支持，相互促進的。在這篇文章中，

休謨專門討論了商業與人性的關係，認為商業貿易的繁榮符合人性的需要，沒有商業貿易，

國家不可能強大，他寫道：「海外貿易的好處：既使臣民富裕幸福，又使國家國力強盛。對

外貿易能夠增加國家的產品儲備，君主可以從中把他所認為必需的份額轉用於社會勞務。對

外貿易通過進口可以為製造新產品提供原料，通過出口則可將本國消費不掉的某些商品換回

產品。」19在文章的最後，休謨以英國的商貿發達、經濟繁榮為例，指出法治與自由制度是

商業和貿易的制度保障。

在對待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兩種經濟思想的態度上，休謨與斯密的看法又所不同，他對於重

農主義並沒有甚麼好感，認為他們不重視商品流通，不理解商品貿易對於財富增長和經濟發



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存在著嚴重的不足。為此休謨系統地考察了貿易史，揭示了古代社會有

關財富與商業貿易的關係，認為貿易對於推動社會的經濟發展，對於人們欲望的滿足，具有

極其重要的意義。為了強調商品貿易的重要性，休謨特別寫了《論貿易平衡》和《論貿易的

猜忌》等文，他從歷史上考察了諸多國家開放貿易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利益，指出貿

易開放，特別是打開國門，不但不會限制國內的商品發展，而且會更大地促進一國貿易和財

富的增長。他列舉了希臘、羅馬和荷蘭等國的例子，說明了它們的農業和製造業之所以能夠

發展起來，主要是由於開放的商業和貿易政策促進了國家之間的競爭，在此休謨提出了一個

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一個國家的商品和貿易的增長不但不會損害臨國的經濟，反而會構成一

個良好的勢態，相互促進，相互發展。因此，貿易開放，只會提高國家的競爭力，增加國內

的財富。他寫道：「任何一個國家的商業發展和財富增長非但無損於而且有助於所有鄰國的

商業發展和財富增長；再說，要是所有的鄰邦都處於愚味、懶惰和原始狀態，那末一個國家

的工商業也就行而不遠，無從發展了。......任何國家也不必擔心，它的鄰國的一切技藝和

工業會改進得那麼精良，以致對他國無所需求了。造化賦予不同的國家以不同的才能、氣候

和土壤，從而為各國的交流通商提供了穩固的基礎，只要各國始終保持勤勞和文明。而且，

一個國家的技藝愈發展，它對勤勞鄰國的需求就愈大。人們在變得富足和熟練之後，總向往

獲得一切盡善盡美的商品。這樣固然刺激了出口國家的工業，可是進口國家本身的工業，也

由於售出貨物作為交換而得到發展。」20

相比之下，休謨對於重商主義的批判則是溫和的，他著重指出的是他們對於財富本質的認識

有偏差，對於貿易的看法有誤，只是一味強調貿易順差，過分看重貨幣的意義，不知道貨幣

只是一種工具，與財富無關，在休謨看來，重商主義主張利用國家強制手段限制貿易自由，

增加高額關稅，片面追求海外貿易順差的做法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達到預期效果的。因為

社會財富的增長在於商品的生產與交換，由於商品市場的本性，貿易總是最終趨於平衡的，

重商主義所看重的貨幣是流動的，即便是採取國家的強制手段也是無效的。那種擔心貿易會

使金銀大量外流，從而導致國窮民弱的看法，是毫無根據的杞人憂天，一國經濟經濟既不會

長期保持貿易逆差，也不會長期保持貿易順差，由於貨幣數量和商品價格在國際貿易中的互

相作用，貿易將自動地趨於平衡。在休謨看來，重商主義強調商品貿易的重要性是不錯的，

關鍵在於他們片面地理解了商品貿易，沒有發現商品貿易的自由的本性，因此，他強烈主張

一個國家之經濟政策不應該閉關自守，而應該積極促進貿易活動，鼓勵商品流通，沒有必要

限於國內，應該打開國門，在世界範圍內開展自由貿易，促進整個國際商品貿易的自由流

動。他寫道：「我們不必擔心工業的資源會枯竭，也無須憂慮我們的製造工匠因和鄰國的工

匠仍然處於同等水平而有失業之虞。各國之間你追我赶的競爭，反倒會使各自的工業蓬勃發

展。」21

顯然，休謨對於重商主義的批判是有保留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不失為一個重商主義者，

例如熊彼特在他的《經濟分析史》中就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他認為在如何對於重商主義的

論戰中，休謨並沒有像斯密那樣一味反對，而是採取了保留的批判態度，並把重商主義的合

理內容繼承下來了。他寫道：「從實質上說，（休謨的）成就是清除了一件件『重商主義』

遺產上的錯誤塵垢，把它們裝配成了光滑完整的理論。這就是全部成就。在這個世紀的其余

時間，人們沒有再作出任何重要的貢獻。在《國富論》裏，斯密並沒有超過休謨，反而在休

謨之下。事實上，可以這樣說，休謨的理論，包括他對物價變動作為調節手段的過分強調，

直到本世紀20年代才受到真正的挑戰。」22熊彼特進而指出：「我們已經看到，至少就經濟

分析而言，『重商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鴻溝。如果重商主義經濟學



家的政治理想或興趣所在不抱任何偏見，那麼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本來是可以繼承重商主義經

濟學家的分析工作的，就像一班工人接另一班工人的工作那樣。在某種程度上，實際情況正

是如此。但是就沒有發生這種情況的那部分而言，不僅過時的錯誤被拋棄了，而且還發生了

不必要的浪費──浪費的程度猶如接班工人只要不喜歡前一班工人的政治觀點，就把產品搗

毀。假如亞當‧斯密和他的後繼者不是拋棄『重商主義的』命題，而是精練和發展它們，那

麼本來在1848年以前可以提出一種遠為正確、遠為豐富的國際經濟關係理論的──該理論也

就不會被一派人所放棄，而被另一派人所輕視。」23

我們看到，斯密在《國富論》的「序論及全書設計」的第一句話中雖指出構成財富的兩種方

式一個是生產，另一個是貿易，但他在書中著重論述的還是生產，他顯然強調的是產品生產

的重要性。休謨與斯密不同，他的經濟理論更關注於商品貿易，他的絕大部分經濟文章都是

圍繞著國內外自由貿易展開討論的，因此他對於重商主義的喜好也是自然的，他的自由貿易

理論更為典型的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本性，而且他如此強調商品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地

位，又與當時他那個時代的英國市民社會的經濟現狀不無關聯，實際上展示的是一個英國式

資本主義的民族特性。對此，孟德斯鳩在他的《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曾經以「貿易民族」來

界定英國的這一民族特性，他認為不列顛民族是一個典型的貿易民族， 「別的國家為了政治

的利益而犧牲商務的利益；英國卻總是為了商務的利益而犧牲政治的利益。它是世界上最能

夠同時以宗教、貿易和自由這三種偉大的事業自負的民族。」24在他看來，「商業能夠治療

破壞性的偏見。因此，哪裏有善良的風俗，哪裏就有商業。哪裏有商業，哪裏就有善良的風

俗。這幾乎是一條普遍的規律。」25自由的商品貿易導致了英國社會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

性，這種商品精神為英國社會增強自己的國民財富，形成自己的法律制度具有著重要的意

義，在這一點上孟德斯鳩的認識與休謨是相通的，他們都認為自由貿易不僅不會限制一個國

家的繁榮，相反會促進它的發展，為它帶來更大的財富。對於英國的這種民族特性，托克維

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也曾談及，他認為英國在自由貿易的開放上具有著典型的海洋

國家的特色，正是這個海洋國家在貿易問題上的自由開放，奠定了它的國富民裕的基礎。他

寫道：「我認為，國家同人一樣，幾乎總是在青年時代就顯露出其未來命運的主要特點。當

我看到英裔美國人的那種經商干勁、經商的便利條件和經商獲得的成就時，就情不自禁地相

信，他們總有一天會成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強國。他們生來就是來統治海洋的，就像羅馬人

生來就是來統治世界的一樣。」26

3．經濟論文

前面我們重點分析的是休謨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它們是蘊涵在休謨的一系列著述之中

的，實際上休謨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大量經濟論文之中，雖然休謨沒有冠之以《政治

論文集》這樣的書名，而是以《政治論叢》等書名出版的，但他的《政治論叢》或後人編輯

出版的《道德、政治與文學論文集》中有相當一部分論文屬於經濟學範疇，累計達12篇之

多。這些論文涉及了當時英國古典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大致可分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部分

是有關商品貿易方面的理論，包括如下幾篇文章：「論商業」、「論貿易平衡」、「論貿易

的猜忌」、「論技藝的日新月異」；第二部分是有關貨幣和賦稅方面的理論，主要包含如下

幾篇文章：「論貨幣」、「論利息」、「論賦稅」、「論社會信用」；第三部分主要涉及經

濟學的一般問題，乃至經濟社會學和經濟史方面的內容，主要的文章有：「論古代國家的人

口稠密」、「論原始契約」、「論藝術和科學的起源與發展」、「關於新教徒的繼承問題」

等。上述幾個方面基本上展示了休謨有關經濟學方面的具體觀點，特別是他的貨幣數量論、



貿易理論以及人口理論在當時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如何看待休謨的經濟理論，在經濟學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主導的看法是，這些觀點是

休謨所處的那個特定歷史時代，針對英國當時的經濟問題而提出的，隨著情況的變化很多都

顯得陳舊與過時，因此不具有經濟學的普遍性意義。也有一些經濟學家不這樣看，他們認為

儘管休謨的一些觀點隨著經濟情況的變化已不再適用於今天，但問題並不在此，相對於今天

日益發達的經濟學理論，很多歷史上的觀點從今天的標準來看都已經過時和陳舊了，誰能說

古希臘色諾芬的一些觀點在今天還適用呢？斯密的一些理論在今天不也失效了嗎？關鍵在於

上述經濟學家所提出的那些理論觀點背後的基本原則，是他們的經濟哲學仍然在今天具有著

普遍性的指導意義，他們確立了某種研究、分析經濟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休謨的情況就是如

此。休謨最重要的經濟學貢獻並不在於一些具體的觀點，而是他的經濟哲學方法論，或者說

在於他提出的探討經濟問題的有關人性與制度的兩個維度，這兩個維度為英國的古典經濟學

乃至現代經濟學開闢了發展的路徑，它們在今天不但沒有過時，而且具有匡正現代經濟學短

視和繁瑣之功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失為解決現代經濟學困境的一副良藥。27所以，我

們應該從如下兩個方面來考慮休謨的經濟理論。

第一，要把休謨的具體經濟觀點放在他的政治經濟學乃至政治哲學的背景之下來考察，也就

是說休謨的經濟觀點並不是孤立的、個別的，他並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學家或經濟評論家，就

英國當時的經濟問題發表一些評論。休謨更主要的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學家和歷史學家，他

有關英國經濟乃至一般經濟學的觀點是與他的政治哲學特別是與他的人性論相關聯的。因

此，研究休謨的經濟學理論應該放在一個政治哲學的理論背景之下來看待，這樣才能較為全

面地理解他的思想，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給予了充分的論述。

第二，研究休謨的經濟理論又必須放在英國社會的特定歷史環境之下來分析和考察，休謨對

於當時英國經濟問題的一系列看法是與他對英國歷史的研究分不開的。也就是說，他的一些

經濟觀點並不是大學教授們的純經濟學分析，正像他的很多政治、道德和文化方面的論文一

樣，它們都是基於對現實問題的觀察分析而得出的，因此又都具有著現實性的意義。我們知

道，休謨所處的時代是英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歷史時期，光榮革命業已完成，英格蘭與蘇

格蘭的合並也已結束，但深刻的內在整合卻遠沒有完成，甚至有些才剛剛開始，經濟的、政

治的、道德的、文化的，各種各樣的矛盾和衝突正處於深度的交鋒，這確實是一個偉大、深

刻而又痛苦的轉折時期。28

基於上述兩點，我們回過頭來看休謨的一系列經濟觀點，不難發現他的經濟學與配第、斯密

等人的經濟學有著較大的不同，他對於經濟的看法納入他有關英國社會的總體看法之中，是

作為他的有關政治、道德和文化等系列看法的一部分而表達出來的，所以，它的形式是論文

而非專著。休謨的經濟論文一反《人性論》的冗長、繁難、枯燥的文風，而是緊抓當時一些

具有重要意義的經濟問題或經濟事件，發表他的有針對性的觀點，這些既有哲學深度又針對

具體問題的評論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論文─洗《人性

論》所受到的冷落，博得了不小的文名，滿足了休謨的虛榮心。當然這只是一個方面，其實

這些論文的意義是巨大的。休謨作為英國社會的理論家，他敏銳而又深刻地把握了英國市民

社會的性質，對於商品、貿易、貨幣的理解，超出了一般的經濟學家，具有新興的市民階級

的代言人的政治敏感性和理論創新力，他總能在一些現實的經濟問題中，發現一些具有深刻

社會政治蘊涵的萌芽，感受到它們的先機，並熱情地為之歡呼，在理論上加以闡述。例如，

關於國外貿易問題休謨就不贊同當時內閣的經濟政策，反對重商主義的國家貿易保護主義，



而主張與國外開展廣泛的貿易，甚至主張與法國那樣的敵對國家開展貿易，在他看來，周邊

相鄰國家的繁榮不但不會導致削弱英國的國力，反而會促進英國的工業和手工業。再如，在

對於美國殖民地的貿易關係問題上，休謨也不贊同以往的宗主國獨占貿易關係，支持平等的

貿易往來，甚至允許殖民地與英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開展自由貿易，這種打破英國壟斷性殖民

地貿易的觀點，是非常有遠見的。還有，休謨在對待社會信用特別是公債問題上的看法，在

當時也是很少有人主張的，他的觀點雖然有些過於保守，沒有預見到信用、債券在將來的發

展趨勢，但他的批判作為一種警省在今天仍然不無意義。

關於休謨的貿易理論，前面我們已經作了討論，它是休謨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在此不

再多論，總之，休謨有關貿易的一系列文章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貿易在經濟社會

中的關鍵地位，二是貿易促進生產的經濟意義，三是貿易對於文明和人性的價值。休謨的普

遍貿易主義是與他的貨幣理論密切相關的，他為甚麼主張自由貿易，基於他對於貨幣本性的

認識，說到底基於他對於財富本性的認識。為此，有必要討論一下休謨提出的那個著名的貨

幣數量論。休謨的這個理論受到了當時英國的經濟學家范德林特的影響，按照范德林特的觀

點，貨幣體現著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實際水平，特別是一國財富的多少是與貨幣的數量直接

相關的，在這個問題上休謨接受了他的觀點，他認為雖然貨幣本身沒有價值，但在商品流通

中的貨幣數量卻是等同於一個國家的財富總量，因此貨幣數量的增減是衡量一個國家財富多

少的尺度和標準。他寫道：「一切東西的價格取決於商品與貨幣之間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

大變化都能引起同樣的結果──價格的起伏。看來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價錢就

便宜；貨幣增加，商品就漲價。反之，商品減少或貨幣減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傾向。」29當

然，休謨所謂的貨幣數量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指的是進入市場的商品或貨幣的數

量，商品價格上升或下降的原因是基於這個流動的貨幣數量的變化，「商品的價格總是與貨

幣的數量成比例的」，30流通中的貨幣與市場上的商品之間的比例決定著物價的貴與便宜。

「超出同勞動和商品的正常比例來增加貨幣，只能使商人和製造業主要出更高的價格去購買

這些東西。」31窖藏中的貨幣數量和不打算投入市場的產品對於商品價格的變動並沒有甚麼

影響，因此對於一國財富的關係也是無意義的。為了論證這一理論，休謨特別例舉了一個形

象的水的流通的比喻，他認為貿易往來就像「江河百川，不管流向何處，總是保持相同的水

平。」32貨幣量在國際貿易間遵循的也是這樣一個原理，要是任何一處水位升高，升高處的

引力就會失去平衡，必需降低，直到取得平衡為止。假如英國的全部貨幣在一夜之間增加四

倍，我們的商品就會貴得出奇，別國的商品相比之下就很便宜，因此無論我們制定怎樣的法

律都無法阻止國外商品的走私入境，從而使我們的貨幣外流，直到我們的貨幣量下降到和別

國相等為止。33

說起來貨幣數量論並非創始於休謨，早在1569年法國學者博丹就曾注意到商品價格與貨幣數

量之間的關係，並用貨幣流通數量的變化來解釋十六世紀西歐的價格波動，此外，其他一些

經濟學家如巴爾本、洛克也都有過相關的論述，但這個理論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兩人，一

個是范德林特，另一個便是休謨。曾有學者指出休謨的貨幣數量論來自范德林特的《貨幣萬

能》一書，但應該指出，休謨的貨幣數量論是與他的整個自由貿易理論相關聯的，在有關貨

幣數量與商品價格的比例關係，以及對於財富本質的認識方面，休謨顯然要比范德林特深刻

得多。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曾將休謨的流通理論歸結為以下三條原理：一、一

國中商品的價格決定於國內存在的貨幣量；二、一國中流通著的貨幣代表國內現有的所有商

品；三、如果商品增加，商品的價格就降低，或貨幣的價值就提高。如果貨幣增加，那麼相

反地，商品的價格就提高，貨幣的價值就降低。所以，馬克思認為「休謨是十八世紀這一理



論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34

如何看待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呢？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休謨的理論是建立在一個錯誤

的假設之上的，休謨認為貨幣本身沒有價值，這就只發現了貨幣是勞動和商品的代表的符號

功能，而忽視了貨幣自身也有內在價值，這樣一來，休謨也就不能理解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

之間的真實關係，最終不可能把握貨幣流通量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係。應該指出，休謨貨幣

數量論的提出存在著一個歷史的背景，十六、十七世紀美洲金銀礦山的發現以及大量開採，

導致金銀產量劇增，價值降低，致使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的物價普遍高漲。休謨對於這一狀況

的認識，既有過人的深刻之見，也不乏錯覺之論。例如，把商品價格的增高一味歸於貨幣的

大量流動，就屬於陳腐之論，但他看到了貨幣流動的平衡規律，指出貴金屬的貶值要經歷一

個商品價格逐漸平衡的過程，而在其中必然首先刺激每個人的勤勉心，鼓動起他們的勞動熱

情，導致歐洲各國生產情緒的高漲，這個看法不失為高明之見。列昂在「休謨的政治經濟學

的哲學淺釋」一文中曾指出35：

除了一般的經濟哲學之外，休謨對於特殊的經濟學觀念的原創性貢獻集中地表現為貨幣

理論和國際貿易。在貨幣理論中，他導入了兩個直到現代的凱恩斯理論出現之後才進入

主流經濟思想視野的觀念。一個是經濟分析中的時間變異的重要概念，即與長期資金流

量不同的短期流量的變動概念。……休謨的另一個貢獻是他對於作為貨幣和貿易的諸多

經濟的和政治的數據和問題之一部分的心理因素的強調。

休謨的貨幣數量論是與他的自由貿易論密切相關的，在他看來，自由貿易必然導致貨幣的綜

合平衡，貴金屬的數量與財富並沒有關係，關鍵在於市場功能是否發揮得當。為此他研究了

一國貿易平衡以及貿易與貨幣數量和一般價格水平之間的關係，考察了貨幣和商品之間的數

量關係及其變化所具有的社會影響，並從這個角度批判了重商主義的貿易差額論。基於上述

觀點，休謨主張促進商品流通，開展對外貿易，國家不應設置貿易障礙，重要的並不是要取

得貿易順差，以使更多的金銀流入本國，而是要增進貿易額度，擴大商品流通。國際自由貿

易肯定會為一國帶來穩固的經濟增長和財富的積累，促進各國之間的自由競爭，並最終促進

本國產業的技術改造和經營改進，從而使得生產更具競爭力。總之，休謨認為社會繁榮的根

源不在貨幣本身，而在社會習慣、生活方式、欲望的滿足等文明社會的內在機制。

除了貿易論和貨幣論，休謨還針對當時英國的經濟狀況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它們涉及賦稅、

利息、社會信用等很多方面。例如，利息高低問題一直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爭論的一個要點，

在這個問題上，休謨站住市民階級的立場，從自由經濟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

貨幣數量的增減與利息沒有實質性的關係，只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標誌，低利息是一個國家繁

榮的重要標誌，低利息不是財富的原因，而是財富的結果，由此休謨得出結論說：「利息就

是國家狀況的真正的晴雨表，低利息率就是人民興旺的幾乎屢試不爽的標誌。」36在此基礎

上，休謨進而分析了導致利息高低的三個原因，它們分別是借貸量之大小、滿足這種需要的

財富之多少和經商利潤之高低。對於休謨的利息理論，熊彼特曾經指出上述的這些論點沒有

一個是新穎的，然而休謨用以支持所有這些結論的分析結構卻是具有創造性的，「其完美與

完善程度要遠遠大於李嘉圖或穆勒的利息理論，但恰恰是這些最有價值的東西沒有被人看

到。」37

在賦稅問題上，休謨認為當時對勞動者和富人採取的稅收政策具有著很大的片面性，他主張

間接稅，認為稅收是一個國家的重要支撐，在一定的限度內，徵稅是必要的，也能夠促進臣

民努力工作與儉樸持家的德性。但稅收應該以生產利潤為依據，必須與經濟的發展相關聯，



稅收過多則會導致不利的局面，為此休謨批判了人頭稅、財產稅等稅種，並指出普遍徵稅比

胡亂攤派更為有益。休謨鑒於當時情況，也不主張低稅收，並以自然環境不利反而促進了歷

史上的各大著名商埠的繁榮為例，說明合理徵稅的有利方面。在休謨看來，稅收政策服務於

市民社會，特別是服務於市民中的有產階級，稅收所維護的乃是一個自然的政治制度，他的

很多觀點與斯密是一致的。此外，我們看到，休謨的經濟思想還涉及人口、民族特性和契約

以及繼承權等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單純的經濟學，而進入一個廣闊的社會和歷

史領域。例如，他在論述古代國家人口稠密度的論文中，就完全採取的是一種綜合社會分析

的方法，他考察了歐洲從古希臘到英國十六世紀期間有關人口狀況的一系列演變，進而總結

出經濟繁榮與人口增長之間的互動關係。基於自由經濟的理論觀點，他認為人口問題對於社

會財富的增長，對於自由貿易的形成等等，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上述觀點固然不無爭議，但

在當時卻是富有遠見的，顯示了一個思想家的廣闊視野。

4．古典經濟學與道德學

休謨和斯密的經濟理論在有關私利與公益問題上開闢出一條法律規則和政治制度的路徑，這

雖然對於現代自由主義來說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理論來源，但這還並不是他們的全部內容，可

以說現代自由主義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們忽略了休謨和斯密在解決私利與公益問題上

所建立起來的另外一條路徑，即尋求通過人性，特別是人的間接情感和道德情操方面的解決

方式。關於現代自由主義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前面的「政治德性論」等章節中曾經指出，應

該指出，這種忽視同樣表現在現代的經濟學領域，表現在有關國民財富的理論上。我們看

到，構成休謨和斯密政治與經濟哲學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是他們對於私利與公益問題的

解決並沒有單純局限在前述的規則和制度層面上，他們還力求探討經濟學所關注的國民財富

的人性基礎，這一點可以說是他們兩人對於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又一個突出貢獻。

在他們看來，經濟學不能脫離人性來談，財富問題與人性需要密切相關，人的內心存在著一

種對於利益的無可指責的追求，這種追求利益的情感或自私的內在激情是人的一種必要的本

性。人生活在社會之中，除了飲食男女的本能需要，還有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利益追求和欲望

滿足，「個人的身體狀況、財富、地位和名譽，被認為是他此生舒適和幸福所依賴的主要對

象，對它們的關心，被看成是通常稱為謹慎的那種美德的合宜職責。」38「人類所遵循的準

則對人類來說也是合理的。但是，兩者都是為了促成同一個偉大的目標：人世間的安定，人

性的完美和愉快。」39通過財富來實現人的驕傲、尊嚴、美好的享受等等，這是人性的現實

需要，對此，作為現實主義者的休謨和斯密不但不回避，而且認為它們是正常的，是社會生

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的部分。那種主張退回到原始生活狀態的苦行僧是社會中的怪人，

畢竟是少之又少的，社會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是追求享受的，希望通過對財富的佔有來實現自

己的需要、欲望、美德和榮譽。經濟生活是道德生活的基礎，很難想像一個沒有一定財產的

人在社會中能有甚麼地位，享有甚麼自尊，那些處在社會不利地位的人總是一些在財產上處

於不利地位的人。因此，人們對於財富的追求不但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學

問題，是一個有關人性的問題，人的一系列感覺和激情大多與在社會中擁有的財富相關，所

以，最大化地追求個人利益，盡可能地擁有較多的財富，這是基本的人性，對此從道德上加

以指責是沒有必要的，也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正像我們前面曾經多次指出的，英國古典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它們在承

認和接受人的自利本性的同時，又發現了人性的另外一個方面，那就是人又都有同情心，又



都有能夠舍身處地地體察他人的情感。那種基於共同的利益感覺的同情、仁愛、道德情操

等，又使得人們在社會交往活動中，在追求各自利益的過程中，能夠採取合作的態度，容納

和接受他人的自私情感和自利行為。也就是說，在一個人人都為自己考慮的所謂自私自利的

社會，同樣也不排除人們在一定的範圍內並通過一定的方式產生、接受和適用一種基於公共

利益之上的同情之心和仁愛情感。休謨寫道：「我們將以對仁愛和正義這些社會性的德性的

考慮開始我們對道德原則的探究。對於這些社會性的德性的闡釋或許將給我們指出一條可以

用以說明其他德性的門徑。」40斯密也認為「同情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看成一種自私的本

性。」41「我們道德情感的合宜性決不那麼容易因寬容而又不公平的旁觀者近在眼前，中立

而又公正的旁觀者遠在天邊而被損壞。」42

上述情感休謨稱之為間接情感，斯密稱之為道德情操，在斯密和休謨看來，它們作為人性的

內容，是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在結合為一個共同體的交往中，在分工、合作、互利的經濟聯

繫中，逐漸培養和形成的，社會（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是一所冶煉人性的最大的學校，它

教育、馴化和改變著人們的自然情感。斯密指出：「人只能存在於社會之中，天性使人適應

他由以生長的那種環境。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處在一種需要互相幫助的狀況之中，同時

也面臨相互之間的傷害。在出於熱愛、感激、友誼和尊敬而相互提供了這種必要幫助的地

方，社會興旺發達並令人愉快。所有不同的社會成員通過愛和感情這種令人愉快的紐帶聯結

在一起，好像被帶到一個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43休謨也說道：「社會是人類幸福所絕對

必需的；而這些法則對於維護社會也是同樣必需的。不論這些法則對人的情感可以加上甚麼

約束，它們總是那些情感的真正產物，並且只是滿足情感的一種更為巧妙、更為精細的方

法。」44

為此，休謨和斯密都強調傳統的作用，強調習俗、慣例、規則和制度對於人的心理情感的培

育、指導、教化和塑造的意義，他們認為公益心和同情感，乃至仁愛、慈善等都會對人的自

私本性產生積極性的影響。公共利益、經濟秩序和公共的社會政治制度並不是由外部的權威

依靠暴力強制制定出來的，儘管很多法律經由立法的形式產生，但實際上它們相當一部分內

容在現實中已經被人們所接受，很多已經作為習俗、慣例和規則被人們普遍地接受。休謨寫

道：「對於我所堅持的理論，將為它招來懷疑的惟獨是教育和後天獲得的習慣的影響，由於

這種影響，我們如此習慣於譴責不正義，以致我們並不是在每一個事例中都自覺去立即反思

它的有害的後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才容易熟視而無睹，同樣才容易積習而因循，而

不是在每一個場合都回想那曾第一次規定過我們的反思。導向正義的那種便利或者毋寧說那

種必需性，是如此普遍，處處都如此指向同一些規則，在致這種習慣出現在所有社會中；不

經過某種詳細的研究，我們就不能確斷它的真正的起源。」45所以，市民社會的公共制度在

很多方面都與人們的內在情感有著內在的的聯繫，休謨和斯密所說的有關財產權的法律、有

關限制國王稅收的制度，有關看不見手的機制等等，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強權者

用暴力推行的，它們是在社會的形成和演變過程中逐漸產生的，並且得到了人們的接受和順

應。為人們所接受的法律才是真正有效的法律，而法律的基礎在於人的自然情感，在於共同

的利益感覺，在於同情和道德情操。「人類相同的本性，對秩序的相同熱愛，對條理美、藝

術美和創造美的相同重視，常足以使人們喜歡那些有助於促進社會福利的制度。」46

因此，法律規則、市場秩序、習俗慣例與人的間接情感、道德情操等相互之間是一個逐漸的

互動關係，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如果非要搞清楚它們的前因後果，就猶如雞與蛋的關係，

是無法從根本上說清楚的，而且也是沒有必要的。社會就是這樣形成的，也是這樣演進的，



理性認知只起到辨別真偽的作用，對人們的行為並不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用哈耶克的話來

說，它們屬於理性不及的領域。但是，正是在這個理性不及的領域，道德情感與規則制度的

相互關聯，導致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逐漸平衡，擴展了社會共同體的範圍，並且使這個

共同體中的情感與利益之間的平衡具有了正當性。

我們看到，在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有一種把經濟問題與道德和情感問題結合在一起加以

考察的努力。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曾經描述了自由經濟所帶來的道德後果，雖然他並沒

有解釋這種後果與經濟活動的必然聯繫，但他的《道德情操論》一書實際上已經從一個更高

的道德哲學的維度上彌補了他在《國富論》單純就商品交換關係本身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時

所忽視的倫理問題。對於休謨來說，他的經濟思想貫注著道德和情感的因素，他所研究的與

其說是社會的經濟關係，不如說是在經濟關係中如何達到一種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協調一

致，在這個問題上，他直接面對著曼德維爾的挑戰。休謨和斯密都不能完全認同曼德維爾的

這種排斥道德與倫理的個人主義經濟觀，相反，他們認為以利益為基礎的社會共同體或近代

的市民社會，其自發的形成過程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層面上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社會層面

上的問題，個人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時，不但客觀地產生出了社會的公共利益，而且個人的

社會行為本身也還包含著道德因素。

應該承認，休謨和斯密把經濟規則與道德情感融合在一起的研究社會的方法具有著普遍的意

義，它打破了所謂經濟人的經濟學假設，把個人行為置入一個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中，從而呈

現出經濟活動的道德因素。這種道德因素又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不自覺的層面，斯密

曾經以看不見的手來形容其對於個人私利的超越；另外一個自覺的層面則是人在經濟活動中

能夠有意識地考慮到他人的利益，把道德關懷注入到經濟的利益原則之中。對此，現代經濟

學家阿馬蒂亞？森曾經指出，「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對亞當．斯密關於人類行為動機與

市場複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於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代經濟學發

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享相吻合。亞當．斯密的確在互惠交易和勞動分工價

值的分析中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這些貢獻與缺乏友善和倫理的人類行為是完全一致的，人

們大量引用的恰恰是亞當．斯密著作中關於這一部分的內容。而亞當．斯密著作中關於經濟

和社會的其他部分，包括他對悲慘現實的關注、他所強調的同情心、倫理考慮在人類行為中

的作用，尤其是行為規範的使用，卻被人們忽略了，因為這些思想在現代經濟學中已經變得

不時髦了。如果對亞當．斯密的著作進行系統的、無偏見的閱讀與理解，自利行為的信奉者

和鼓吹者是無法從那裏找到依據的。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並沒有提倡一種

精神分裂症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把亞當．斯密關於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

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於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

成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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